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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中醫師公會第廿一屆第 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02 日〈星期日〉下午 14 時 

地點：台北市青島西路 11 號 3樓．會議廳 

主席：陳理事長文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李珮茹總幹事         

出席：理事/陳文戎、林恭儀、宋文英、陳朝宗、陳曉鈞、鄭宏足、吳建東 

沈冠霖、陳玉娟、陳麒方、沈建忠、林佩蓁、陳建宏、劉佳祐 

李佩璇、蔡宗儒、陳峙嘉、陳信任、徐維偵、陳天定、林坤立 

等計 21 人 

監事/歐乃慈、羅逸文、張廷瑋、禇衍強、瞿瑞瑩、陳玫玘、蔡曜鍵 

     等計 7人         

請假：理事/陳仲豪、郭威均、林瑋隆、王玟玲、武執中、薛宏昇、蔡德祥 

      等計 7人 

監事/沈瑞斌、張楉琳等計 2人  

壹、宣佈開會 

貳、主席致詞 

參、會務工作報告 

肆、重要公文摘錄（詳公會官網） 

伍、年度行事活動報告 

陸、業務委員會會務執行一覽表 

柒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： 

一、第廿一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，業於第 21屆理監事團隊 LINE

群組及官網公告。 

捌、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：略 

玖、各業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

拾、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繳納 114 年度第 3季（114 年 7至 9月份）常年會費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114.9.18 全聯醫總兆字第 230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常年會費之計算方式為：以所屬會員人數乘以每人每月新台幣 200 

元，作為每月會費金額。 

三、本案為例行性作業，依 114 年 8月底所屬會員人數 1,248 人計算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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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第 3季應繳納常年會費為新台幣 751,200 元整（1,252 人  

×200 元 × 3 個月）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本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第一屆中醫健康促進日活動成果暨檢討案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本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2026 第 18 屆台北國際中醫藥學術論壇大會籌備工作報告案。 

說明：一、大會時間：2026 年 3 月 14-15 日(星期六、日) 

二、大會地點：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

三、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、中醫師公會全聯會 

四、主辦單位：台北市中醫師公會 

五、第 18 屆論壇大會主題：中醫全球化：科技與跨領域的創新實踐 

六、大會活動總表、各會議廳議程表、籌備會組織表、特別講座。 

七、活動紀念品及出版品： 

1.論壇大會外賓紀念品：鎮尺。 

2.大會論文集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本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第 21 屆第 2次會員大會籌備工作案。 

說明：一、台北論壇報到：3月 14-15 日上午 8時-下午 5時。 

          會員大會報到：3月 15 日上午 8時 30 分-下午 5時，領取會員出

席證(含大會紀念品兌換券、摸彩券)。 

      二、會員大會紀念品：親自出席會員贈送 Kinyon 多功能陶瓷美食鍋 

 1.6L 乙台。 

      三、出版品：會員大會手冊、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(國醫節特刊)。 

      四、大會頒獎獎項： 

1.第十屆中醫杏林獎(推薦截止日 114.12.31) 

2.中醫藥優良學術著作獎(甄選截止日 114.12.31) 

3.會員子女獎學金(申請截止日 114.12.3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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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熱心公益服務會務奉獻 

5.114 年度臨床醫學課程講座感謝獎 

6.國醫盃聯誼比賽優勝獎盃（桌球、羽球、卡拉 OK） 

決定：洽悉。 

 

玖、討論提案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本會 114 年 7-9 月份經費收支表、資產負債表、基金收支表，請審查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本會 115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，請審查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請審查 115 年度工作計畫書案，請審查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王嘉琳女士自本（114）年 6月 16 日到職，擔任本會「健康照護網 

絡計畫」助理人員，試用期已滿。擬自 114 年 10 月 1日起，補足會 

務幹事缺額，聘任為正式會務人員，擔任幹事一職追認案。 

說明：原試用期會務人員陳怡婷小姐因工作不適任，業於 114 年 8月 11 日 

資遣，該職缺擬由王嘉琳女士接任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原會計湯佳琳女士於 8月 31 日請辭，為確保本會財務作業順利銜接， 

呂麗鳴女士自 8月 11 日到職擔任本會會計人員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一、湯佳琳女士於 114 年 8 月 31 日正式離職，原會計職務出現空缺。 

二、為維持會務與財務作業之連續性及穩定性，本會於 114 年 8月 

11 日聘任呂麗鳴女士接任會計職務，相關交接作業均已完成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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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聘用「健康照護網絡計畫」助理人員李雯女士案，提請討論。  

說明：為推動本會執行衛生福利部「健康照護網絡計畫」相關業務，自 8 

月 25 日聘用專案助理人員協助計畫行政與執行作業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七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聘用「健康台灣深耕計畫」助理人員陳瑞豐先生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為推動本會執行衛生福利部「健康台灣深耕計畫」相關業務，自 11 

月 1日聘用專案助理人員協助計畫行政與執行作業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八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本會三樓會館空間裝修裝潢及布幕設備更新為 LED 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為改善本會 3樓會館設備及使用環境並提升整體空間效能，擬辦 

理裝修與裝潢工程。  

決議：通過。交由宋文英副理事長召集財務委員會等人成立採購專案小組辦 

      理。 

 

第九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為促進 21大醫事團體交流團結，於 2026 年舉辦 21 大醫事團體學術交 

流暨羽球聯誼賽，提請討論。  

決議：通過。21 大醫事團體學術交流交付學術教育委員會。 

      21 大醫事團體羽球聯誼賽，交付陳朝宗常務理事擔任專案召集人，召 

      集社團聯誼委員會籌辦辦理。 

 

第十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為使本會雜誌內容更具深度與國際視野，擬針對外國來賓進行訪談， 

作為《台北市中醫醫學雜誌》專題素材。 

說明：本案交雜誌醫訊委員會及國際交流委員會辦理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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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本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新北市中醫師公會邀請本會協助籌辦「全國中醫師第二屆桌球聯誼 

賽」，本次贊助活動經費一案。 

說明: 一、114 年 12 月 21 日（星期日）於新北市新莊國中活動中心舉辦，邀 

集全國各中醫師公會會員參加，以促進友誼與交流。 

二、依往例，北北桃各友會各贊助經費新台幣貳萬元整，並提供人力 

協助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十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:本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辦理 2026 年 3 月 15 日(週日)台北國際論壇一樓展覽案。 

說明：依 114 年 10 月 23 日第 21 屆第 5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，推派李佩璇 

理事擔任一樓展覽小組召集人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十三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張浩緯、李玟笭、劉禮維、陳逸修、趙伶軒、李威毅、游晏楠、林照

陽、張益安、梁家豪、李宥霆、陳妍沂、陳俞安、謝昆哲、張馨方、

劉奕德、陳泓誼、翁子宜、謝亞均、容愛鈞、陳禹丞、蘇禹安、江亭

安、吳宜蓁、戴苡宸、黃品瑜、蕭逸凡、王昱翔、李欣陪、張維量、

李則甫、林雅瑩、賴俊宏、陳品儒、廖沐澄、林榮志、洪振峰、賴逸

寧、洪芙蓉、李品羲、江文昕等 41 位醫師申請入會，均符合規定，權

先發證，請追認案。（期間自 114 年 7月 21 日至 114 年 10 月 27 日止）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十四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蔡輝隆、許益專、周建木、鄒一賢、邱淑娟、黃冠榮、曾子澄、王允

哲、楊坤英、李文韶、李鎔竹、黃靖恩、謝秉芮、楊悅、徐敬閔、吳

佳鴻、盧大陸等 17 位醫師申請退會，請註銷會籍案。（期間自 114 年

7月 21 日至 114 年 10 月 27 日止）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第十五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陳秋輝、彭秀姬等 2位醫師逝世，請註銷會籍案。（期間自 114 年 7月

21 日至 114 年 10 月 27 日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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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通過。 

 

拾壹、臨時動議 

臨一案 

案由：本會所有之 14 樓之一房屋租約將於 1 年 2 月 16 日起滿，提請討論是

否續租，與現有房客財團法人現代文教基金會作爲辦公室使用案。 

說明：1.財團法人現代文教文化基金會作爲辦公室使用，租任關係穩定，租 

        金均按時繳納，無違約情勢說明。 

      2.爲確保資產運用效益及後續管理便利，建議本案經理、監事會同意 

        續術後授權。 

決議：通過 

拾貳、散會(17:05) 

 

．會後 17:30 於台北凱撒大飯店 4樓寶島廳 21 大醫事團體聯誼晚宴 


